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思政课教学部

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安排

各位教师：

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核工作即将开始，为了加强考务管理，保证社会科学部2012—2013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出卷、监考、改卷、成绩登录等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进行，按照《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学生期末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立期末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彦杰

副组长： 马振江  郭朝辉   王炜烨
成  员： 申家字    赵云娟    赵纪河    杨娟    翟新博
二、期末考试安排

(一)考核形式

根据学科特点，应在课程考核过程中采取多种考试方法相结合，平时与期末相结合，改变传统的一次性定成绩的模式。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都应坚持客观公正反映学生成绩，坚持杜绝弄虚作假，坚持培养良好学风的原则。

(二)考试时间

本学期20周为期末考试周(2013年1月 13日至1月18日)，考试时间上午统一为 9:00-11:00,下午统一为 15:00-17:00。
(三)各教研室相关课程考试时间及地点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见附件一)。
(四)本学期公修课课程安排在第16周进行考查，考查可根据课程需要采取开卷或闭卷形式,但答题纸必须统一；其他考查课考试在第18周全部结束，需要安排教室的,请提前一周向教务部申请。
（五）注意事项
1.参加考试的所有学生务必携带“学生证”与“身份证”，两证齐全。

2.每个考场必须认真填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考场记录单。
3.每位教师都有监考(包括本人所授课程以外的考试)的义务,都要服从主管领导的安排，每个考场由专业课教师及其他监考教师共同负责。

4.本部门课程考试期间，由组长和副组长参加巡视工作，有考试科目的教研室主任部门值班，处理考试工作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一律不参加监考。
三、考试规范要求
关于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工作,强调以下几点: 
（一）命题规范
命题人员要实行“考教分离”及保密原则，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覆盖课程的主要内容，反映课程的基本要求。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既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也要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突出考核学生 的创新思维能力，试题表述要简明，准确。由教研室主任或教研室主任指定有经验的本学期未任课的高年资教师进行命题，并组成两套同等质量与难度的试卷，用于考试和补考。原则上掌握的内容占70%，熟悉的内容占20%，了解的内容占7%，超纲的内容不超过3%。

考试课时间为120分钟，试题量要按照考试时间合理安排。题型选择要多样化，各种题型要有机结合，尽量选择能体现课程特色的题型。原则上客观题占60%左右，主观题占40%左右。

1.为确保教考分离的实施，使用同一教学大纲及教材的同一门课程，必须使用统一试题。 

2.以论文或开卷等形式进行考核的课程命题要严格按照以上命题规范进行，确保任何考试形式都充分发挥其检查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情况的作用。

3.命题教师须在课程结束前三周将所命试题送教研室主任，最终由教研室主任汇总制成试卷。

4.请出题人做好试卷格式、文字等校对工作。

5.2013年1月9日以前将试卷印刷完毕。

（二）试卷规范
1.每门考试课程需出两个方案的试卷（试卷模板可在教务部网页上下载），分别用于期末考试和补考。其中每个方案又需包括A、B两套试卷，对于同一套方案的试卷内容应保持一致，可在客观题的顺序或者选项中做简单调整。两套方案的题型、题量内容应一致，题目内容重复率不得超过20%；同时要写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评分标准应科学、合理、规范。 
2.试卷字体一律使用宋体，其中一级标题用四号宋体，其他用小四宋体。试卷文字及插图要求工整、清晰、准确、无误；试卷的卷首必须写清考试课程名称、适用范围以及 A/B 卷，页脚注明页数，需用答题纸的考试科目，请提前在教学秘书处备案。
3.试卷总分100 分，出题教师一定要仔细核查，坚决杜绝卷面总分值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出现。
4.各教研室在考试前组织人员进行试卷的分装，以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5.所有期末考试课程试卷一律杜绝采取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直接拷贝到主管领导处。
6.各种考试试卷(包括公选课、辅修课考试试卷) 由各教研室按要求保管。
（三）监考规范

监考人员应提前20分钟到达指定考场，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到场、迟到或中途退场。监考人员须佩戴监考证，严格遵守监考守则。考场记录认真填写，参考人数和作弊学生务必填写清楚。坚决杜绝替考、抄袭等作弊现象。

1.根据教务部考试安排，1月10日之前做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考试安排表、班级考场分布表。

2.负责制作并分发考场安排表、考场记录单、试卷封皮、试卷（袋）、答题卡（袋）、考试用品。

3.考试结束后，负责回收并统一整理各项考试记录单、试卷、答题卡等各类考试用品。

（四）阅卷规范
1.阅卷严格按照评分标准，做到公正无误。阅卷一律使用红笔，评分栏、分数登记和总分栏统一使用正分方式记分，并由相关阅卷教师签名。各小题分数合计在大题题号前，同一门课程核分形式应一致，凡有分数改动处须由阅卷人签字。
2.试卷的评阅必须在试卷密封的状态下进行。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应及时按考场进行试卷的装订密封工作。
3.公共必修课程试卷采用流水作业方式进行评阅，其他课程试卷评阅方式由各教研室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试卷必须密封，在部门考试领导小组指定地点评阅。 
（五）成绩的评阅与登录
考试成绩涉及学生切身利益，各教研室要高度重视、认真负责。批改试卷必须有统一评分标准。教师阅卷评分用红笔进行，在每份试卷及相关试题批改栏中填上阅卷教师本人姓名。试题一经判分不得随意涂改，确需更正者，阅卷教师必须按照规定签名。批改结束后要认真填涂记分册及答题卡，要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漏涂、错涂现象。
四、其他
1.考试总结：为了更好地反馈教学信息，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本学期要求相关课程负责人对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考试课进行考试质量分析，教研室主任对本次考试作考试总结，并上交到教学秘书处。
2.相关材料上报时间: 各教研室请在教务部规定时间内将学生成绩册纸质版、电子版上交至教务部。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2013年1月4日
附件一：社会科学部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安排

附件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安排表
	日期
	时间
	科目
	考试性质
	年级
	专业
	教室
	监考教师

	1月15日
	9:00-11: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试
	2012
	各专业
	问101 问102 问201 问202 问301 问302 问401 问402 问501 问502

正1、2、3、5、6、7、8

2111 2211 2311 2411（65-76三个班一个大教室）
	见思修教研室

	1月15日
	9:00—11: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试
	2012专
	各专业
	2301  2302 2401 2402  2501 2502
	见思修教研室

	1月18日
	9:00-11: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考试
	2011
	各专业
	2101 2102 2401 2402 2501 2502 2111 2211 2311 2411

问101 问102 问201 问202 问301 问401 问402 问501问502（影像专业一个教室三个班）
	见马原教研室

	1月18日
	9:00-11: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考试
	2011专
	各专业
	正1、2、3、5
	见马原教研室


